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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裁决摘要

律政司司长  诉  曾惠玲 (答辩人 ) 
复核申请 2019 年第 1 号； [2020] HKCA 159 

裁决 ：刑罚复核申请得直

聆讯日期 ：2020 年 3 月 6 日  
判案日期 ：2020 年 3 月 6 日  

背景

1. 2018 年 2 月，答辩人在四天内四度冒认一名持有两个银行账户的人，

使用其遗失的身分证向银行要求提款和发出银行本票，提取了两笔合共

港币 155,000 元的现金，并且取得一张面值港币 850,000 元的银行本

票。她最后一次犯案时要求银行发出一张港币 293 万元的银行本票，因

伪冒身分曝光被捕。有关银行合共损失港币 1,005,000 元。

2. 答辩人承认三项串谋偷窃罪及一项盗窃罪，被判处监禁合共 16 个月。

争议点

3. 对答辩人判处的刑罚是否原则上错误和明显不足。具体而言，法官采纳

的量刑起点是否出错，未能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和加重刑罚的因素。

4. 法官下令四项控罪的刑期全部同期执行，是否犯错。

律政司就法院的裁定的摘要

(上诉法庭的判案书全文 (只有中文版 )载于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7238
&QS=%2B&TP=JU) 

5. 上诉法庭裁定复核申请得直，并阐述多项量刑原则。

6. 盗窃是严重罪行，银行盗窃更会削弱香港作为金融及商业中心的银行体

系完整性，构成加重刑罚的因素。 (第 35 段 )

7. 银行盗窃及诈骗必须严惩，以收阻吓作用。对于策划周密的银行盗窃及

诈骗，即使涉案款额不大，且不涉及其他加重刑罚的因素，量刑起点也

不应少于监禁两年。 (第 36 段 )

8. 至于串谋，仅因为被告人不是主谋并且没有从中获得丰厚报酬，并不构

成减刑的合理理由。反之，如有证据显示被告人在串谋罪行中担当重要

角色或获得丰厚报酬，则会加重刑罚。 (第 38 段 )
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7238&QS=%2B&TP=JU&ILAN=sc
https://legalref.judiciary.hk/lrs/common/search/search_result_detail_frame.jsp?DIS=127238&QS=%2B&TP=JU&ILAN=s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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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被告人仅因为利用他人遗失的身分证犯案便足以招致超过 20 个月的监

禁，这是相关的量刑因素。 (第 39 段 ) 

10. 关于银行盗窃或诈骗，法庭在决定适当量刑起点时可考虑有关违反诚信

的量刑指引，继而应适当调整以反映受害人的实际损失。由于本案涉及

的总额约为港币 400 万元，法庭应以不少于五年为量刑起点。因应受害

人的实际损失，刑期应减至四年八个月。 (第 40 段 ) 

11. 上诉法庭裁定刑罚复核申请得直，把答辩人的总监禁刑期由 16 个月增

至 34 个月，并下令部分刑期分期执行。 (第 44 及 45 段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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